
 

毋須事先獲得消防處接納的常見消防裝置及設備和其他產品 

 
簡稱 ︰ 1. 消防處守則 – 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與裝置及設備之檢查、 

測試及保養守則（消防處） 

2. 屋宇署消防安全守則 –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（屋宇署） 

3. 電力線路守則 – 電力（線路）規例工作守則（機電工程署） 

 

 
消防裝置及設備／其他產品 

(毋須事先申請認可) 
安裝／使用前須符合的要求及相關資料 

1. 應急照明系統 

X 
a) 符合以下要求： 

(i) 消防處守則（最新版本） 

(ii) PPA 104 – 應急照明系統（連接中央供電

系統）的消防規定 

(iii) PPA 104(A) -獨立應急照明系統的消防規定 

(iv) 屋宇署消防安全守則 

(v) 電力線路守則 

b) 在申請對消防裝置／設備進行認可檢查／測試

時（例如在申請普通食肆牌照或申請新建樓宇

消防證書的過程中）遞交測試證書／報告予消

防處相關組別（例如「消防設備課」、各「防

火辦事處」等）。 

c) 在消防處人員巡查時出示測試證書／報告 

d) 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： 

香港九龍  

尖沙咀東部康莊道１號  

消防總部大廈５樓 

牌照及審批總區  

政策課 

電話：2733 7660 傳真：2367 3631 

  

http://www.hkfsd.gov.hk/chi/code.html
http://www.hkfsd.gov.hk/chi/code.html
http://www.bd.gov.hk/english/documents/code/fs_code2011.pdf
http://www.emsd.gov.hk/emsd/c_download/pps/pub/COP_C.pdf
http://www.hkfsd.gov.hk/chi/source/licensing/ppa_104.pdf
http://www.hkfsd.gov.hk/chi/source/licensing/ppa_104.pdf
http://www.hkfsd.gov.hk/chi/source/licensing/ppa_104_a.pdf


 消防裝置及設備／其他產品 

(毋須事先申請認可) 
安裝／使用前須符合的要求及相關資料 

2. 出口指示牌 

（包括方向指示牌） 

X 
a) 符合以下要求： 

(i) 消防處守則（最新版本） 

(ii) 屋宇署消防安全守則 

(iii) 電力線路守則 

b) 在申請對消防裝置／設備進行認可檢查／測試

時（例如在申請普通食肆牌照或申請新建樓宇

消防證書的過程中）遞交測試證書／報告予消

防處相關組別（例如「消防設備課」、各「防

火辦事處」等）。 

c) 在消防處人員巡查時出示測試證書／報告 

 

3. 不連警報器／發聲器或 

並非與自動火警警報系統一併使

用的閃燈 

X  
a) 符合以下要求： 

(i) 消防處守則（最新版本） 

(ii) 消防處通函第 2 / 2012 號  

(iii) 電力線路守則 

b) 在申請對消防裝置／設備進行認可檢查／測試

時（例如在申請普通食肆牌照或申請新建樓宇

消防證書的過程中）遞交測試證書／報告予消

防處相關組別（例如「消防設備課」、各「防

火辦事處」等）。 

c) 在消防處人員巡查時出示測試證書／報告 

  

http://www.hkfsd.gov.hk/chi/source/circular/2012_02.pdf


 消防裝置及設備／其他產品 

(毋須事先申請認可) 
安裝／使用前須符合的要求及相關資料 

4. 自動火警警報系統監測組件 a) 符合以下要求： 

(i) 消防處守則（最新版本） 

(ii) 電力線路守則 

b) 在申請對消防裝置／設備進行認可檢查／測試

時（例如在申請普通食肆牌照或申請新建樓宇

消防證書的過程中）遞交測試證書／報告予消

防處相關組別（例如「消防設備課」、各「防

火辦事處」等）。 

c) 在消防處人員巡查時出示測試證書／報告 

5. 防煙門 

 

X 
a) 符合以下要求： 

(i) 屋宇署消防安全守則 

b) 注意《消防(消除火警危險)規例》(第 95F 章)

第 15 條 

 

 

6. 門鎖 

X  
a) 符合以下要求： 

(i) 屋宇署消防安全守則 

b) 注意《消防(消除火警危險)規例》(第 95F 章)

第 15 條 

 

 

  

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chi/home.htm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chi/home.htm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chi/home.htm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chi/home.htm


 消防裝置及設備／其他產品 

(毋須事先申請認可) 
安裝／使用前須符合的要求及相關資料 

7. 並非與自動火警警報系統一併使

用的開門裝置 
 

X  
a) 符合以下要求： 

(i) 屋宇署消防安全守則 

(ii) 電力線路守則 

b) 注意《消防(消除火警危險)規例》(第 95F 章)

第 15 條 

 
 

8. 用於防煙門的防火／防煙封條 

 

 

a) 符合以下要求： 

(i) 屋宇署消防安全守則 

9. 用於花灑系統、消防栓／ 

喉轆系統的喉管及相關配件 

X 
a) 符合以下要求： 

(i) 消防處守則（最新版本） 

(ii) 消防處通函第 3 / 2006 號 

(ii) 消防處通函第 3 / 2012 號 

(iii) 《樓宇水管裝置手冊》（水務署） 

  

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chi/home.htm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chi/home.htm
http://www.hkfsd.gov.hk/chi/source/circular/2006_03.pdf
http://www.hkfsd.gov.hk/chi/source/circular/2012_03.pdf
http://www.wsd.gov.hk/filemanager/tc/content_150/HBonPIBc.pdf


 
消防裝置及設備／其他產品 

(毋須事先申請認可) 
安裝／使用前須符合的要求及相關資料 

10. 消防沙桶 
a) 符合以下要求： 

(i) 消防處守則（最新版本） 

11. 危險品倉庫或危險品車輛內使用

的設備及裝置（例如加油機汽體

回收監察系統、於加油站使用的

設備等），但不包括易燃液體供

應裝置及易燃液體貯存缸  

 

a) 請於正式申請危險品相關牌照時向消防處危

險品課遞交有關文件。 

b) 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： 

香港新界 

葵涌興盛路 86 號 

葵涌消防處辦公大樓 4 樓 

危險品課 

電話：2417 5757 傳真：2413 0873 

12. 防煙面罩 - 

 
備註：  

消防處不時收到有關此列表載列的消防裝置及設備(「消防裝置」)或其他產品的申請。請注意，

有關這些消防裝置及產品，毋須事先申請接納。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及負責安裝其他設備的承

辦商有責任遵守此列表所載的相應要求。此列表不能盡錄所有毋須事先獲得消防處接納的消防

裝置及產品，如對消防裝置及其他產品的認可／接納事宜有任何疑問，可向消防處牌照及審批

總區消防設備課或調查及研究組查詢。 


